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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日期为2016年9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9-8249358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8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7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市婺城支行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华冠塑胶
制品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7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婺字105号

2014年婺字365号

本金

16500000.00

欠息

2887636.36

担保人

金华市华冠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傅惠
安、吴美仙

单位：人民币元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王志绍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王志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志绍。王志绍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志绍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10月8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
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王志绍

单位：元 2016年12月13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

瑞安市晋豪五金机械
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腾新型塑胶
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欧丽佳人鞋业有
限公司

温州伊利莱鞋业有限
公司

温州伊琦莱鞋业有限
公司

浙江凯达光学有限公
司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温交银2013年25小企业贷字534号

温交银2013年25小企业贷字569号

温交银13年26贷字1043号

温交银13年26贷字1107号

温交银13年26贷字1114号

温交银13年26贷字1145号

温交银13年26贷字1262号

温交银2014年14小企业贷字140号

温交银2014年14小企业贷字0831号

温交银2014年14小企业贷字139号

温交银2011年16贷字574号

温交银2012年16展字614号

温交银2011年16贷字575号

温交银2012年16展字612号

温交银2013年311贷字044号

温交银2012年311贷字039号

温交银2012年311贷字034号

温交银2013年311承字020号

借款合同名称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展期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展期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本金余额

1,954,453.10

1,642,000.00

-

-

-

3,000,000.00

12,000,000.00

2,999,999.91

2,999,962.39

2,999,866.32

-

4,774,148.56

-

10,000,000.00

27,500,000.00

-

-

-

欠息

287,278.53

187,699.35

18,200.00

15,773.33

38,367.12

553,475.00

1,826,048.28

258,764.52

236,968.41

236,966.32

1,173,037.61

2,438,812.14

4,074,583.33

513,348.33

637,958.01

440,056.56

担保人

浙江伟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谢国华、邵惠芳、潘伟国、邵建新、蒋晓敏

温州市创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仕峰实业有限公司、钱赛闯、张小梅、张国勇、张
建华、钱玫赟、李成迪、钱敏赟、孙建伟、温州市巨腾新型塑胶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伊琦莱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瑞泰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伊利莱鞋业有限公司、
严家武、廖春燕、张荣伟、卓连香、徐耀光、李慧霞、朱振华、陈祎

温州伊琦莱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瑞泰鞋业有限公司、温州欧丽佳人鞋业有限公
司、严家武、廖春燕、张荣伟、卓连香、徐耀光、李慧霞、朱振华、陈祎

温州欧丽佳人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瑞泰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伊利莱鞋业有限公
司、严家武、廖春燕、张荣伟、卓连香、徐耀光、李慧霞、朱振华、陈祎

温州凯泰塑料有限公司、杭州佰富勤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徐清娒、李群、徐帆、叶
清林

宏邦实业有限公司、九川（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九川置业有限公司、胡
志乐、赵笑艳、胡志良、郑艮彩、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2012年25最保字862号，温交银2011年25最保字060号，
温交银2013年25最保字5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1年25最抵字042号，
温交银2011年25最抵字04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2年26最保字1124号，温交银12年26最保字1129-1号，
温交银12年26最保字1124-2号，温交银12年26最保字1124-1号，温交银13年26
最保字114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11年26最抵字1099号，温交银11年26最
抵字1099-1号，温交银13年26最抵字1145号，温交银13年26最抵字1145-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17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37
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27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24号，温交银13年
14最保字050934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14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
05104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15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36
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1046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22号，温交银13年
14最保字050932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12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
05104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1045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35
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25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21号，温交银13年
14最保字050931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050911号，温交银13年14最保字
05104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2011年16最保字571号，温交银2011年16最保字570号，
温交银2011年16最保字572号，温交银2011年16最保字57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2012年311最保字034号，温交银2013年311最保字
020-1号，温交银2013年311最保字020号，温交银2013年311最保字020-2号，温
交银2012年311最保字034-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适用于浮动抵押）：温交银2013
年311最抵字1001号

（2016）浙0110民初8954号
严志园、严银芳、金玉益、严丽援：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
初89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071号

永康市立轩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范庆玲
诉被告永康市立轩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
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3月6日下午14
时，地点在本院第十四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14号

祝晨晖、余勇保：原告浙江浙融汽车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6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60条第一款、第1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18条、第21条、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祝晨晖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浙江浙融汽车有限公司
垫付款86966.85元，支付利息23360.1元（暂算至2016
年6月21日），并支付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以未付本金86966.85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
六计算的利息。二、被告余勇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50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祝晨晖负担，被告余
勇保连带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的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275号

童理军：原告向金贵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3275号
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第107条、第10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童理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向金贵工程款15020.64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元，由被
告童理军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童理军负担。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903号

吴仙琴：原告上海不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903号民事裁定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54条第
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上海不凡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的起诉。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的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
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110号

徐连生：本院受理原告何盛华、黄胜之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27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何盛华、黄胜之借款
296000元，并支付从2016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未还本金29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
利息；二、驳回原告何盛华、黄胜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800元，由原告何盛华、黄胜之承担75元，你承担
572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86号

胡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曹冬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
民初26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曹冬根撤回起
诉。案件受理费6722元，减半收取3361元，由原告曹
冬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509号

陈国良：原告张成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35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
案按原告张成卫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张成卫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785号

杨新建：本院受理原告罗贤晗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4日上午10
点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697号

余爱青、郭娜荣：本院受理原告吕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4日
上午9点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86号

沈国富、胡福珍：本院受理原告桐庐万山纺织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国富、胡福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称：2015年11月，被告沈国富向原告购买白
色胚布（雪纺）159429米，单价2.4元每米，共计货款
382629.6元，约定一个月内付清。后被告沈国富仅支付
10万元，2016年2月1日，被告沈国富出具欠条一份，承
担2016年5月1日付清，并向被告胡福珍提供担保。到
期后，被告仅支付了部分货款，至今尚欠177000元未
付，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沈国
富支付货款177000元；2、判令被告胡福珍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237号

蒋阳明：本院受理原告钱城坚诉被告蒋阳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原告钱城坚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万元整；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程序主张债权的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165号

张良洪：本院已受理原告潘金芳与被告张良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7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315号

李凯兴、朱裕：本院受理原告虞迟生与被告李凯
兴、朱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56号

李凯兴、朱裕：本院受理原告赖文斌与被告李凯
兴、朱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049号

夏海国、刘苹：本院受理原告徐宏霞诉被告夏海
国、刘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404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90号

周亚凤、戴明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松益与被告周亚
凤、戴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31号

殷琴君：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殷琴君、胡亚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5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33号

戴良方、吕翠红、戴华菊、戴良敏、戴军、竺辉、宁波
市鄞州果汉佩果蔬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戴良方、吕翠
红、戴华菊、戴良敏、戴军、竺辉、宁波市鄞州果汉佩果蔬
专业合作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513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35号

洪宗耀：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洪宗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5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202号

王东良、俞红霞：原告杜坚坤与被告王东良、俞红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820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666号

舒定宏：本院受理原告谢鑫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即偿
还借款2万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828号

宁波市鄞州叶杰五金工具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镇海雄镇冶炼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即偿还货款122796.9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076号

宁波市伟东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原告陈娟意诉你
及被告卢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
被告卢国强不服本院作出的（2015）甬慈商初字第2076
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要求本案移送公安。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张贴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635号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格凌尼电器事
业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
缩机有限公司、叶均发、颜联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